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洪圈圈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馨尹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上訴 人  善得利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勝瑞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

26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320元，及自民國113年6

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

上訴人負擔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關於請求被上訴人另外給付新臺幣(下同)61萬元部

分，於第一審係依據民法第226條第1項為請求。上訴後，追

加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為請求權基

礎。因均係本於兩造所簽訂之買賣契約所生糾葛而為主張，

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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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女兒張○○與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1

日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購買坐

落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下稱系

爭建築）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契約總價

為525萬元，嗣於110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伊為

買受人，由伊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伊與張○○已給付

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

費用6萬元，合計61萬元，後續款項則約定由伊洽定第一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草屯分行（下稱第一銀行）辦理420萬

元之貸款支付。惟因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迄111年

底接近完工交屋期限前，方告知第一銀行僅願核貸200萬

元，致預定貸款不足差額達30%以上；另所興建的停車位數

量與圖說不符；事後又將系爭房地出賣予第三人，已分別違

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項

第2款、第12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及民法第359條之規定，

伊已於112年3月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第2項、民法

第256條、第359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

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

金61萬元；若認伊解除契約不合法，則依民法第252條請求

酌減違約金至0後，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另系

爭契約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49條

第3款、第226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61萬元；併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請求

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違約金7,32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墊高價金所生5%之稅金2萬2,500元，合計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124萬9,820元(計算式：610,000＋610,000＋7,3

20＋22,500＝1,249,820)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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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書狀及到庭陳述略以：本件無法如數向第一銀行取得

貸款，係因上訴人信用不佳，且無法覓得保證人所致，伊已

通知上訴人應自行尋覓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惟上訴人未遵期

辦理，因上訴人無法如數給付後續買賣價金，經伊催告後，

已於111年2月1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

沒收已給付之價金。另系爭建築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上記

載停車空間係屬法定停車位，建商本可於公共空間自行增設

停車位，並無違法。關於為方便上訴人向銀行貸款而墊高價

金所生之5%稅金，因兩造尚未進入過戶程序，上訴人根本尚

未給付，自無從請求伊返還。另伊係因疫情之不可歸責之原

因，致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南投縣政府亦准予延長建築期限

2年，上訴人請求伊給付遲延利息，要屬無據。至於伊事後

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法定代理人之女曾怡綺，僅係借用其

名義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貸款供伊週轉，

並無一屋二賣之情事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過高之違約金13萬元，及自起

狀繕本送達翌即1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再給付上訴人111萬9,820元，其中61萬元自伊解除契約翌日

即112年3月4日起，其餘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423-427頁)

　㈠上訴人之女張○○與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

約，購買系爭房地，契約記載買賣總價525萬元。嗣於同年1

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買受人為上訴人，由上訴

人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

　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0期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共計61萬元。

　㈢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

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

照。契約第20條約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

20萬元整，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與乙方（即被上訴

人、下同）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

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

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

…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

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之貸款金額撥付乙方。」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因疫情無法如期完工，

延遲補償金會於交屋時補償，內容如原審卷㈠第59頁所示。

系爭建築於111年8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於111年10月21日

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

　㈤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向第一銀行代辦房屋貸款，該行通知核

准貸款金額僅為200萬元，上訴人因此未完成辦理貸款。

　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

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

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見原審卷㈠第179-181

頁)。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

價款20萬元及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

系爭契約，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

㈠第183-185頁)。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以律師函，通知

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於11

1年2月13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7-189頁)。

　㈦原審卷㈠第61-63頁、265-276頁係張○○與被上訴人員工曾

怡綺間之LINE對話；原審卷㈠第277-290頁係上訴人與曾怡

綺間之LINE對話。

　㈧兩造對於原證1至10、被證2至12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逾期付款，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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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

萬元，是否有據？

　㈡上訴人主張本件貸款不足，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且差額逾

30%，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0條第2項第2

款、民法第256條解除買賣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

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請求返還61萬元是否有據？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

第2項，依契約第27條第1項，或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

約，並依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按61萬元、每日萬分之2計

算，逾期60日之遲延利息7,320元，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一屋二賣，且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違反

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民法第359條之規

定，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49條第3款、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規定，請求給付61萬元，有無理由？

　㈤如上訴人解除契約不合法(被上訴人解除契約合法) ，上訴

人可否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過高部分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返還？

　㈥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墊高價金之稅金

2萬2,500元，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有逾期付款之事實：

　　⒈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以星墅過戶通知單通知上訴

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

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

受；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

款20萬元，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

除契約，上訴人係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函；而被上訴

人嗣於112年2月10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並沒收上

訴人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3

日收受等情，有繳款通知單、星墅過戶通知單及中華郵政

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律師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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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第179頁至第1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

事項第㈥點）。次查，被上訴人另曾於111年6月22日寄發

繳款通知單，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復於111年7

月1日以LINE傳送代辦費通知書於上訴人，此有LINE對話

截圖可佐（見原審卷㈠第282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

員工曾怡綺證稱：代辦費部分被上訴人有寄掛號信給上訴

人提醒要繳款，因為上訴人遲未繳款，我有用LINE通知，

並提供代辦費通知的電子檔給上訴人等語大致相符（見原

審卷㈠第432頁）。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但書規定，代辦

費由應被上訴人負擔，伊無給付義務等語。然查，系爭契

約第24條第2項係規定：「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

稅、契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及各項附加稅捐由甲

方負擔。但起造人為乙方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

及代辦手續費由乙方負擔」。可知，依兩造之約定，就前

開第2項本文所列稅費均由上訴人負擔，僅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費始由被上訴人負擔。參以證人曾怡

綺證稱：伊通知上訴人繳納的代辦費用途是房屋契稅、印

花稅、代書費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6頁），準此，被上

訴人通知上訴人繳納之費用雖名曰房屋代辦費，實則屬契

約24條第2項本文所列之稅賦，自應由上訴人負擔自明，

上訴人主張前開費用，伊無負擔之義務，要屬無據。

　　⒊基上，上訴人確實有逾期付款及遲延給付契約第24條第2

項所約定之各項稅費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前開逾期付款之事實，可歸責於上訴人：

　　⒈系爭契約第20條規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

款420萬元整，由甲方與乙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

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

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

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

利率外，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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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乙方。

二、前款由乙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

其差額依下列各目處理：㈠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

如下：1、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以內部分，優先

以信用貸款方式辦理。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

之30者，甲乙雙方同意辦理解除契約。㈡可歸責於乙方

時，差額部分，乙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甲

方分期清償。如乙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甲方有權解除

契約。」。又系爭買賣契約附件之代辦貸款委託書約定：

「第3條：買方同意按照賣方指定之時間、地點備齊所需

證件，協同賣方辦理有關貸款之一切手續，且如需覓保證

人或需買方親自會同辦理時，應自接獲通知日起7日內辦

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

逾期即依違約論，買方自願依本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違

約處罰之規定視同逾期未繳款論，該宗土地由賣方自行處

理，亦不得要求賣方補貼任何費用，絕無異議（見原審卷

第34頁、第50-51頁）。

　　⒉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請、詢問貸款金額之過程，經原

法院函詢第一銀行，該行先於112年12月21日以一草屯字

第001054號函覆以：有關上訴人洽談購買被上訴人坐落南

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編號第C棟

第4樓房屋貸款乙案，經查上訴人於本分行無存款及授信

往來帳戶，故無核准貸款200萬元之情事（見原審卷㈠第1

19頁）。嗣再以113年12月20日一草屯字第000084號函

稱：一、有關上訴人於本行申請房屋貸款一案，本行鑑價

金額為524萬9,075元，於本行授信貸放成數範圍內，可申

請的貸款額度為390萬元。二、經借款人提供財力證明資

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後，以本行授信審核概算

評估，財力確有不足，在不提供一般保證人的情況下，預

計或可核貸額度約200萬元，但仍以最終有權人員審核為

準，經電聯兩造雙方均表示同意暫緩申請，故本案件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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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取消申請。三、本案最終因上訴人未提供一般保證人

等相關財力證明文件亦未有其他表示，案件並未申請完

成，故無法評估其最終核貸額度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9

頁）。

　　⒊證人曾怡綺證稱：貸款是由我詢問客戶可以選擇合作金

庫、第一銀行、臺中銀行三間銀行申請貸款，上訴人選擇

向第一銀行申請貸款，承辦人是許○○。申辦貸款過程先

請客戶繳交財力證明影本給銀行，銀行審核過程約需2週

至3週，確認可以貸款之後，銀行會聯繫客戶對保，整個

過程大約落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無法獲得預期貸款金額

420萬元是因為上訴人提供的財力證明無法通過銀行審

核，銀行詢問是否可請上訴人提供其他存簿或請上訴人申

請所得稅資料及財產清冊。第一銀行核准給上訴人的額度

印象中是200萬元，銀行有說提供保證人的話可再提高貸

款金額，我有告知上訴人，但上訴人不願意提供保證人。

有詢問上訴人是否有其他往來的銀行可以做房屋貸款的業

務，我不曉得上訴人有無去詢問。後來進到貸款的程序由

被上訴人的會計與上訴人協商，有提供5個方案給上訴

人。被證12是被上訴人群組，對話是我與會計的對話，下

方的圖片就是被上訴人提供給上訴人的5種方案(即原審卷

㈠第291頁)。上訴人沒有回覆，隔年就寄存證信函給被上

訴人。除上訴人以外，全部共28戶都順利完成貸款並交屋

入住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3-434頁）。核與曾怡綺於111

年11月8日傳送訊息與上訴人稱：「我們的代書詢問你有

沒有常往來、有在配合的銀行呢？」、「那可否麻煩您跟

您往來的銀行詢問看看房貸的事宜？或者請您有認識的業

務跟我們公司小姐聯繫一下，因我們配合的銀行目前在審

核的部分可能沒辦法幫您辦理」(見原審卷㈠第287頁）等

情大致相符，堪可採信。足證，被上訴人確實有代上訴人

向第一銀行申辦貸款，並於事後告知第一銀行無法承貸之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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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另證人即第一銀行之房貸經辦許○○證稱：我曾於111年

底與上訴人電話聯繫，一開始先說房貸最高能提供的擔保

品之價值，再來要看客戶的收入是否能夠償還貸款，依照

本行授信的條件，去評估客戶的收入情形。第二通電話有

跟上訴人提到貸款需要提供保證人，保證人部分是因為計

算收入時無法達到放款條件。上訴人曾於113年間至第一

銀行草屯分行詢問有關本件房屋買賣的貸款事宜，當時也

有解釋銀行貸款審核會先審擔保品價值是否符合銀行鑑價

及貸放金額價值，第二階段才是評估客戶收入。當收入不

夠或聯徵紀錄不足時，會再請客戶提供其他收入資料或有

利之保證人。要不要提供保證人一定要跟客戶本人聯絡，

所以我有提到保證人，或者要提供其他收入資料。後續我

有跟兩造聯絡，也有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電話有聯絡

上訴人是否要提供保證人，上訴人說會再與建商聯絡。我

們會以銀行系統的電腦程式計算支出收入所得比，依照他

在金融機構的借款資料及本次借款金額去核算，包含客戶

的借款信用及本次預計評估增貸之金額，如超過我們銀行

的比例，我們就會以人工方式要求客戶提供其他沒有提供

的收入證明，或是一般保證人。假設客戶無法提供其他收

入及保證人，會先詢問借款人，這個金額不足客戶的貸款

尾款，所以要先跟客戶告知，建商這邊也會通知，但我兩

邊都有強調尚未核准，請雙方去做溝通。依照銀行流程，

會有鑑價、審核、對保、撥貸，鑑價到審核為止，約1至2

週，我收到被上訴人提供之資料後，當時是委託埔里分行

鑑價，大約一週鑑價結果就回來了，再來就與上訴人聯

絡，有先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建商已經有跟上訴人拿

到收入資料，鑑價報告回來後我們才會跑授信，授信系統

可以將客戶資料建檔後即可拿到客戶之聯徵資料，客戶欲

貸金額即可在系統上填寫，我們不動產鑑價報告最高金額

為新台幣3,936,806元整，但銀行會取整數390萬，以390

萬元來申請，但還是要看評估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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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並有曾怡綺與第一銀行人員LINE對話內容可佐（見

原審卷㈠第191頁），堪可採信。由上可知，依一般銀行

作業流程，第一銀行鑑定擔保物之價值評估最高可核貸之

金額後，尚須依申請人所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

構聯徵信用狀況，依該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得以放款之金

額。而本件房地鑑價後，上訴人經第一銀行評估其財力

後，預估可核貸額度僅有約200萬元，經第一銀行通知兩

造後，暫緩申請，後續上訴人亦未再向第一銀行進行貸款

申辦，應可認定。

　　⒌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原則上固然係由被上訴人代上訴

人接洽貸款銀行辦理，然上訴人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之貸

款條件時，亦得變更貸款之機構，自行辦理貸款。另代辦

貸款委託書第3條亦規定，「如需覓得保證人，上訴人應

自接獲通知日起七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

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是上訴人就

申辦貸款乙事，如有財力不足需增加保證人以提高貸款額

度，自有補正之義務。茲本件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8日已

告知第一銀行恐無法承貸，嗣後第一銀行承辦專員亦有告

知無法貸得預估之金額420萬元，需另覓保證人。且被上

訴人復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

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

約。準此，系爭房地經鑑價、財力評估後，預估得貸款之

金額僅約為200萬元，須提供保證人或其他財力證明，上

訴人就此節已有知悉，依前揭規定，自有配合補正保證人

以完成貸款申辦之義務，上訴人遲未補正，顯已違約。

　　⒍上訴人另主張伊財力及信用狀況沒有問題，曾以另筆坐落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向土地銀行申請貸款

獲准等語，但依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該筆貸款之時間為

98年5月間(見本院卷㈡第119頁)。而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

行辦理貸款的時間是110年間，相距12年以上，則上訴人

於98年間的財力、信用狀況及核貸條件，自不可能與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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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110年間相同。上訴人所舉12年前曾獲土地銀行核准

貸款之事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其聲請向土地銀行調

閱該次之核貸紀錄，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⒎基上，本件無法如數取得銀行貸款，確實係因上訴人無法

配合提供保證人所致，故上訴人因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致

最終無力給付後續價金及相關稅費，其遲延付款之事實，

自可歸責於上訴人，堪以認定。

　㈢系爭契約已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　　

　　⒈系爭契約第10條規定：「甲方如逾期達5日仍未繳清期款

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

（自逾期起始日至繳清日）依每日萬分之2計算之遲延利

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乙方，如逾期2個月或於使用

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並經乙方以存證

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7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

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另第27條第4項規定：「甲方

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乙方得沒收依房

地總價款百分之15（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15）計算之金

額。但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

甲乙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是上訴人若有逾期付款之情

事，且逾期達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

或遲延利息，經被上訴人書面催繳，送達7日內仍未繳款

者，被上訴人即得解除買賣契約。　

　　⒉承前所述，被上訴人已於111年7月1日通知上訴人繳納代

辦費7萬元、同年12月6日通知繳納交屋尾款8萬元並應取

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迄被上訴人

於112年2月10日發函(112年2月13日送達)解約，已逾2個

月，合於前開所述解除契約之要件，是被上訴人抗辯其已

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7條第4項，以上訴人逾期付款而

解除契約，即屬有據。

　㈣上訴人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雖曾於112年2月15日以存證信函解除契約(見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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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77-79頁)，惟系爭契約既經被上訴人先於112年2月13

日合法解除，上訴人已無解除契約之餘地。則上訴人以被

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一屋二賣、車位數量與圖說不

符等理由，主張解除契約，均不應准許。

　　⒉基上，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

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

給付之價金61萬元，即屬無據。

　㈤上訴人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

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

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民法第249條第3款定

有明文。姑不論上訴人給付之61萬元當中，關於定金部分

僅有5萬元，其餘則為簽約金、開工款及追加變更廁所費

用(參不爭執事項第㈡點)，上訴人俱以定金要求全部返

還，已屬可議。況本件契約之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上訴

人，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據此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自無理由。

　　⒉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

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契約無法

履行，被上訴人既無可歸責之事由，上訴人請求損害賠

償，亦屬無據。

　　⒊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

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

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固定有明文。惟上訴人迄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止，迄未具體指出被上訴人究竟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之何項規定。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有一屋二

賣之行為，惟查：被上訴人雖將系爭房地於112年2月20日

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曾怡綺(見原審卷㈠第481頁)，

惟上開移轉登記之行為既發生在系爭契約於11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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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之後，則上訴人指控被上訴人一屋二

賣，即無由成立，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

償金，亦屬無據。

　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為無理

由：

　　證人曾怡綺證稱：本件實際買賣價金為480萬元，因原買方

張○○頭期款不足，僅有60萬元，因此請求被上訴人用價金

墊高方式，才會有合約上的525萬元，使貸款金額可達420萬

元。自備部分即工程款30萬元由張○○分12期，每期2萬5,0

00元繳交，定金5萬元及簽約金25萬元，簽約時上訴人也有

來現場，都有繳清。原審卷㈠第449頁所列5%之稅金負擔計

算表，上開稅金2萬2,500元，是因客戶自備款不足，貸款墊

高後，差額會列為被上訴人收入，被上訴人會被課稅，故約

定差額稅金由上訴人繳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29頁）。參

諸上開稅金負擔計算表記載「交屋只需繳付規費含墊高稅金

暫收8萬元」，可知，墊高價款之稅金係於交屋時始應繳

納，上訴人先前支付的61萬元當中，並未包含該筆稅金甚

明，茲上訴人既尚未支付墊高價款之稅金，則其主張被上訴

人應返還稅金2萬2,500元，自無理由。　　

　㈦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此項核減，法院

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且不論懲罰

性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均有適用。至於當事

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

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

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⒉查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約定違約金之上限為成交總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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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但金額超過已繳款者，以已繳款為限（見原審卷㈠第

36、37頁），其性質既為確保債務之履行，而約定於買方

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約定經賣方解除契約後應

支付之金錢，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屬債務不履行之損

害賠償總額。而本件買賣契約之實際總價為480萬元，業

據證人曾怡綺證述明確，以成交總價15%計算，違約金為7

2萬元（計算式：480萬×15%＝72萬）。本院審酌，上開金

額已超過已繳價款61萬元，且兩造於110年12月25日變更

上訴人為買受人，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解除契約，

期間約1年1月，爰斟酌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之違

約情節，及其他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目前資金

利率水準等一切情狀，認以酌減按系爭契約總價10%即48

萬元為宜，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⒊按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

金，經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

賣人應返還之金額，屬不當得利性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大字第1353號裁定參照)。基上，被上訴人前已收取之

買賣價金為61萬元，經扣除被上訴人可沒收之違約金額48

萬元後，被上訴人收取之13萬元部分（計算式：61萬元－

48萬元＝13萬元），即為不當得利。原審以上訴人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3萬元不當得利為有理

由，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上訴，不

在本院審理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㈧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損害：

　　⒈按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109年10月30日之前開工，111

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

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如有逾前項期限未開工

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

之2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

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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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達

60日。被上訴人固抗辯係因疫情等不可歸責之事由所致，

惟其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無法如期完工時，已同意

給付延遲補償金(參不爭執事項第㈣點)，則上訴人請求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以已繳價金61萬元，按日依萬分之2

計算，60日之遲延利息合計為7,320元(計算式：610,000×

0.0002×60＝7,320)。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

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320元，及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

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見本院卷第158

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

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

給付之價金61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61萬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

所生之稅金2萬2,500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過高

之違約金48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其依系爭契約第

13條2項，請求給付遲延利息7,320元，及按上開金額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關於7,320元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

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部分，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另追加之

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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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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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洪圈圈  


訴訟代理人  張馨尹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上訴 人  善得利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勝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32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關於請求被上訴人另外給付新臺幣(下同)61萬元部分，於第一審係依據民法第226條第1項為請求。上訴後，追加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為請求權基礎。因均係本於兩造所簽訂之買賣契約所生糾葛而為主張，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女兒張○○與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1日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購買坐落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下稱系爭建築）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契約總價為525萬元，嗣於110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伊為買受人，由伊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伊與張○○已給付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合計61萬元，後續款項則約定由伊洽定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草屯分行（下稱第一銀行）辦理420萬元之貸款支付。惟因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迄111年底接近完工交屋期限前，方告知第一銀行僅願核貸200萬元，致預定貸款不足差額達30%以上；另所興建的停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事後又將系爭房地出賣予第三人，已分別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及民法第359條之規定，伊已於112年3月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第2項、民法第256條、第359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若認伊解除契約不合法，則依民法第252條請求酌減違約金至0後，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另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併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違約金7,32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墊高價金所生5%之稅金2萬2,500元，合計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24萬9,820元(計算式：610,000＋610,000＋7,320＋22,500＝1,249,820)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提出之書狀及到庭陳述略以：本件無法如數向第一銀行取得貸款，係因上訴人信用不佳，且無法覓得保證人所致，伊已通知上訴人應自行尋覓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惟上訴人未遵期辦理，因上訴人無法如數給付後續買賣價金，經伊催告後，已於111年2月1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給付之價金。另系爭建築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上記載停車空間係屬法定停車位，建商本可於公共空間自行增設停車位，並無違法。關於為方便上訴人向銀行貸款而墊高價金所生之5%稅金，因兩造尚未進入過戶程序，上訴人根本尚未給付，自無從請求伊返還。另伊係因疫情之不可歸責之原因，致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南投縣政府亦准予延長建築期限2年，上訴人請求伊給付遲延利息，要屬無據。至於伊事後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法定代理人之女曾怡綺，僅係借用其名義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貸款供伊週轉，並無一屋二賣之情事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過高之違約金13萬元，及自起狀繕本送達翌即1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1萬9,820元，其中61萬元自伊解除契約翌日即112年3月4日起，其餘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423-427頁)
　㈠上訴人之女張○○與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購買系爭房地，契約記載買賣總價525萬元。嗣於同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買受人為上訴人，由上訴人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
　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10期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共計61萬元。
　㈢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契約第20條約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20萬元整，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與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之貸款金額撥付乙方。」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因疫情無法如期完工，延遲補償金會於交屋時補償，內容如原審卷㈠第59頁所示。系爭建築於111年8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於111年10月21日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
　㈤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向第一銀行代辦房屋貸款，該行通知核准貸款金額僅為200萬元，上訴人因此未完成辦理貸款。
　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見原審卷㈠第179-181頁)。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0萬元及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3-185頁)。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以律師函，通知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於111年2月13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7-189頁)。
　㈦原審卷㈠第61-63頁、265-276頁係張○○與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間之LINE對話；原審卷㈠第277-290頁係上訴人與曾怡綺間之LINE對話。
　㈧兩造對於原證1至10、被證2至12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逾期付款，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依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是否有據？
　㈡上訴人主張本件貸款不足，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且差額逾30%，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0條第2項第2 款、民法第256條解除買賣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 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請求返還61萬元是否有據？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依契約第27條第1項，或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依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按61萬元、每日萬分之2計算，逾期60日之遲延利息7,320元，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一屋二賣，且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違反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民法第359條之規定，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49條第3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給付61萬元，有無理由？
　㈤如上訴人解除契約不合法(被上訴人解除契約合法) ，上訴人可否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過高部分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返還？
　㈥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墊高價金之稅金2萬2,500元，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有逾期付款之事實：
　　⒈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以星墅過戶通知單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0萬元，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契約，上訴人係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函；而被上訴人嗣於112年2月10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並沒收上訴人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3日收受等情，有繳款通知單、星墅過戶通知單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律師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75頁至第179頁至第1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次查，被上訴人另曾於111年6月22日寄發繳款通知單，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復於111年7月1日以LINE傳送代辦費通知書於上訴人，此有LINE對話截圖可佐（見原審卷㈠第282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證稱：代辦費部分被上訴人有寄掛號信給上訴人提醒要繳款，因為上訴人遲未繳款，我有用LINE通知，並提供代辦費通知的電子檔給上訴人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㈠第432頁）。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但書規定，代辦費由應被上訴人負擔，伊無給付義務等語。然查，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係規定：「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契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及各項附加稅捐由甲方負擔。但起造人為乙方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手續費由乙方負擔」。可知，依兩造之約定，就前開第2項本文所列稅費均由上訴人負擔，僅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費始由被上訴人負擔。參以證人曾怡綺證稱：伊通知上訴人繳納的代辦費用途是房屋契稅、印花稅、代書費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6頁），準此，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繳納之費用雖名曰房屋代辦費，實則屬契約24條第2項本文所列之稅賦，自應由上訴人負擔自明，上訴人主張前開費用，伊無負擔之義務，要屬無據。
　　⒊基上，上訴人確實有逾期付款及遲延給付契約第24條第2項所約定之各項稅費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前開逾期付款之事實，可歸責於上訴人：
　　⒈系爭契約第20條規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20萬元整，由甲方與乙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利率外，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乙方。二、前款由乙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其差額依下列各目處理：㈠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1、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以內部分，優先以信用貸款方式辦理。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者，甲乙雙方同意辦理解除契約。㈡可歸責於乙方時，差額部分，乙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甲方分期清償。如乙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甲方有權解除契約。」。又系爭買賣契約附件之代辦貸款委託書約定：「第3條：買方同意按照賣方指定之時間、地點備齊所需證件，協同賣方辦理有關貸款之一切手續，且如需覓保證人或需買方親自會同辦理時，應自接獲通知日起7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買方自願依本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違約處罰之規定視同逾期未繳款論，該宗土地由賣方自行處理，亦不得要求賣方補貼任何費用，絕無異議（見原審卷第34頁、第50-51頁）。
　　⒉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請、詢問貸款金額之過程，經原法院函詢第一銀行，該行先於112年12月21日以一草屯字第001054號函覆以：有關上訴人洽談購買被上訴人坐落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貸款乙案，經查上訴人於本分行無存款及授信往來帳戶，故無核准貸款200萬元之情事（見原審卷㈠第119頁）。嗣再以113年12月20日一草屯字第000084號函稱：一、有關上訴人於本行申請房屋貸款一案，本行鑑價金額為524萬9,075元，於本行授信貸放成數範圍內，可申請的貸款額度為390萬元。二、經借款人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後，以本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財力確有不足，在不提供一般保證人的情況下，預計或可核貸額度約200萬元，但仍以最終有權人員審核為準，經電聯兩造雙方均表示同意暫緩申請，故本案件當時就已取消申請。三、本案最終因上訴人未提供一般保證人等相關財力證明文件亦未有其他表示，案件並未申請完成，故無法評估其最終核貸額度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9頁）。
　　⒊證人曾怡綺證稱：貸款是由我詢問客戶可以選擇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臺中銀行三間銀行申請貸款，上訴人選擇向第一銀行申請貸款，承辦人是許○○。申辦貸款過程先請客戶繳交財力證明影本給銀行，銀行審核過程約需2週至3週，確認可以貸款之後，銀行會聯繫客戶對保，整個過程大約落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無法獲得預期貸款金額420萬元是因為上訴人提供的財力證明無法通過銀行審核，銀行詢問是否可請上訴人提供其他存簿或請上訴人申請所得稅資料及財產清冊。第一銀行核准給上訴人的額度印象中是200萬元，銀行有說提供保證人的話可再提高貸款金額，我有告知上訴人，但上訴人不願意提供保證人。有詢問上訴人是否有其他往來的銀行可以做房屋貸款的業務，我不曉得上訴人有無去詢問。後來進到貸款的程序由被上訴人的會計與上訴人協商，有提供5個方案給上訴人。被證12是被上訴人群組，對話是我與會計的對話，下方的圖片就是被上訴人提供給上訴人的5種方案(即原審卷㈠第291頁)。上訴人沒有回覆，隔年就寄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除上訴人以外，全部共28戶都順利完成貸款並交屋入住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3-434頁）。核與曾怡綺於111年11月8日傳送訊息與上訴人稱：「我們的代書詢問你有沒有常往來、有在配合的銀行呢？」、「那可否麻煩您跟您往來的銀行詢問看看房貸的事宜？或者請您有認識的業務跟我們公司小姐聯繫一下，因我們配合的銀行目前在審核的部分可能沒辦法幫您辦理」(見原審卷㈠第287頁）等情大致相符，堪可採信。足證，被上訴人確實有代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辦貸款，並於事後告知第一銀行無法承貸之事實。
　　⒋另證人即第一銀行之房貸經辦許○○證稱：我曾於111年底與上訴人電話聯繫，一開始先說房貸最高能提供的擔保品之價值，再來要看客戶的收入是否能夠償還貸款，依照本行授信的條件，去評估客戶的收入情形。第二通電話有跟上訴人提到貸款需要提供保證人，保證人部分是因為計算收入時無法達到放款條件。上訴人曾於113年間至第一銀行草屯分行詢問有關本件房屋買賣的貸款事宜，當時也有解釋銀行貸款審核會先審擔保品價值是否符合銀行鑑價及貸放金額價值，第二階段才是評估客戶收入。當收入不夠或聯徵紀錄不足時，會再請客戶提供其他收入資料或有利之保證人。要不要提供保證人一定要跟客戶本人聯絡，所以我有提到保證人，或者要提供其他收入資料。後續我有跟兩造聯絡，也有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電話有聯絡上訴人是否要提供保證人，上訴人說會再與建商聯絡。我們會以銀行系統的電腦程式計算支出收入所得比，依照他在金融機構的借款資料及本次借款金額去核算，包含客戶的借款信用及本次預計評估增貸之金額，如超過我們銀行的比例，我們就會以人工方式要求客戶提供其他沒有提供的收入證明，或是一般保證人。假設客戶無法提供其他收入及保證人，會先詢問借款人，這個金額不足客戶的貸款尾款，所以要先跟客戶告知，建商這邊也會通知，但我兩邊都有強調尚未核准，請雙方去做溝通。依照銀行流程，會有鑑價、審核、對保、撥貸，鑑價到審核為止，約1至2週，我收到被上訴人提供之資料後，當時是委託埔里分行鑑價，大約一週鑑價結果就回來了，再來就與上訴人聯絡，有先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建商已經有跟上訴人拿到收入資料，鑑價報告回來後我們才會跑授信，授信系統可以將客戶資料建檔後即可拿到客戶之聯徵資料，客戶欲貸金額即可在系統上填寫，我們不動產鑑價報告最高金額為新台幣3,936,806元整，但銀行會取整數390萬，以390萬元來申請，但還是要看評估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0-45頁），並有曾怡綺與第一銀行人員LINE對話內容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91頁），堪可採信。由上可知，依一般銀行作業流程，第一銀行鑑定擔保物之價值評估最高可核貸之金額後，尚須依申請人所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依該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得以放款之金額。而本件房地鑑價後，上訴人經第一銀行評估其財力後，預估可核貸額度僅有約200萬元，經第一銀行通知兩造後，暫緩申請，後續上訴人亦未再向第一銀行進行貸款申辦，應可認定。
　　⒌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原則上固然係由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接洽貸款銀行辦理，然上訴人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之貸款條件時，亦得變更貸款之機構，自行辦理貸款。另代辦貸款委託書第3條亦規定，「如需覓得保證人，上訴人應自接獲通知日起七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是上訴人就申辦貸款乙事，如有財力不足需增加保證人以提高貸款額度，自有補正之義務。茲本件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8日已告知第一銀行恐無法承貸，嗣後第一銀行承辦專員亦有告知無法貸得預估之金額420萬元，需另覓保證人。且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準此，系爭房地經鑑價、財力評估後，預估得貸款之金額僅約為200萬元，須提供保證人或其他財力證明，上訴人就此節已有知悉，依前揭規定，自有配合補正保證人以完成貸款申辦之義務，上訴人遲未補正，顯已違約。
　　⒍上訴人另主張伊財力及信用狀況沒有問題，曾以另筆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向土地銀行申請貸款獲准等語，但依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該筆貸款之時間為98年5月間(見本院卷㈡第119頁)。而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辦理貸款的時間是110年間，相距12年以上，則上訴人於98年間的財力、信用狀況及核貸條件，自不可能與12年後的110年間相同。上訴人所舉12年前曾獲土地銀行核准貸款之事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其聲請向土地銀行調閱該次之核貸紀錄，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⒎基上，本件無法如數取得銀行貸款，確實係因上訴人無法配合提供保證人所致，故上訴人因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致最終無力給付後續價金及相關稅費，其遲延付款之事實，自可歸責於上訴人，堪以認定。
　㈢系爭契約已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　　
　　⒈系爭契約第10條規定：「甲方如逾期達5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自逾期起始日至繳清日）依每日萬分之2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乙方，如逾期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並經乙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7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另第27條第4項規定：「甲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乙方得沒收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15（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15）計算之金額。但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甲乙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是上訴人若有逾期付款之情事，且逾期達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被上訴人書面催繳，送達7日內仍未繳款者，被上訴人即得解除買賣契約。　
　　⒉承前所述，被上訴人已於111年7月1日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同年12月6日通知繳納交屋尾款8萬元並應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發函(112年2月13日送達)解約，已逾2個月，合於前開所述解除契約之要件，是被上訴人抗辯其已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7條第4項，以上訴人逾期付款而解除契約，即屬有據。
　㈣上訴人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雖曾於112年2月15日以存證信函解除契約(見原審卷第77-79頁)，惟系爭契約既經被上訴人先於112年2月13日合法解除，上訴人已無解除契約之餘地。則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一屋二賣、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等理由，主張解除契約，均不應准許。
　　⒉基上，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即屬無據。
　㈤上訴人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民法第249條第3款定有明文。姑不論上訴人給付之61萬元當中，關於定金部分僅有5萬元，其餘則為簽約金、開工款及追加變更廁所費用(參不爭執事項第㈡點)，上訴人俱以定金要求全部返還，已屬可議。況本件契約之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自無理由。
　　⒉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契約無法履行，被上訴人既無可歸責之事由，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
　　⒊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固定有明文。惟上訴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迄未具體指出被上訴人究竟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何項規定。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有一屋二賣之行為，惟查：被上訴人雖將系爭房地於112年2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曾怡綺(見原審卷㈠第481頁)，惟上開移轉登記之行為既發生在系爭契約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之後，則上訴人指控被上訴人一屋二賣，即無由成立，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屬無據。
　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為無理由：
　　證人曾怡綺證稱：本件實際買賣價金為480萬元，因原買方張○○頭期款不足，僅有60萬元，因此請求被上訴人用價金墊高方式，才會有合約上的525萬元，使貸款金額可達420萬元。自備部分即工程款30萬元由張○○分12期，每期2萬5,000元繳交，定金5萬元及簽約金25萬元，簽約時上訴人也有來現場，都有繳清。原審卷㈠第449頁所列5%之稅金負擔計算表，上開稅金2萬2,500元，是因客戶自備款不足，貸款墊高後，差額會列為被上訴人收入，被上訴人會被課稅，故約定差額稅金由上訴人繳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29頁）。參諸上開稅金負擔計算表記載「交屋只需繳付規費含墊高稅金暫收8萬元」，可知，墊高價款之稅金係於交屋時始應繳納，上訴人先前支付的61萬元當中，並未包含該筆稅金甚明，茲上訴人既尚未支付墊高價款之稅金，則其主張被上訴人應返還稅金2萬2,500元，自無理由。　　
　㈦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且不論懲罰性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均有適用。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⒉查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約定違約金之上限為成交總價15%，但金額超過已繳款者，以已繳款為限（見原審卷㈠第36、37頁），其性質既為確保債務之履行，而約定於買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約定經賣方解除契約後應支付之金錢，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屬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總額。而本件買賣契約之實際總價為480萬元，業據證人曾怡綺證述明確，以成交總價15%計算，違約金為72萬元（計算式：480萬×15%＝72萬）。本院審酌，上開金額已超過已繳價款61萬元，且兩造於110年12月25日變更上訴人為買受人，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解除契約，期間約1年1月，爰斟酌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之違約情節，及其他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目前資金利率水準等一切情狀，認以酌減按系爭契約總價10%即48萬元為宜，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⒊按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金，經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賣人應返還之金額，屬不當得利性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353號裁定參照)。基上，被上訴人前已收取之買賣價金為61萬元，經扣除被上訴人可沒收之違約金額48萬元後，被上訴人收取之13萬元部分（計算式：61萬元－48萬元＝13萬元），即為不當得利。原審以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3萬元不當得利為有理由，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㈧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損害：
　　⒈按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109年10月30日之前開工，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如有逾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2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達60日。被上訴人固抗辯係因疫情等不可歸責之事由所致，惟其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無法如期完工時，已同意給付延遲補償金(參不爭執事項第㈣點)，則上訴人請求遲延利息，自屬有據。以已繳價金61萬元，按日依萬分之2計算，60日之遲延利息合計為7,320元(計算式：610,000×0.0002×60＝7,320)。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320元，及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見本院卷第158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61萬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2萬2,500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48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2項，請求給付遲延利息7,320元，及按上開金額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關於7,320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另追加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洪圈圈  



訴訟代理人  張馨尹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上訴 人  善得利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勝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

26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320元，及自民國113年6

    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

    上訴人負擔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關於請求被上訴人另外給付新臺幣(下同)61萬元部分

    ，於第一審係依據民法第226條第1項為請求。上訴後，追加

    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為請求權基礎。

    因均係本於兩造所簽訂之買賣契約所生糾葛而為主張，基礎

    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

    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女兒張○○與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1日

    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購買坐落

    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下稱系爭建

    築）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契約總價為52

    5萬元，嗣於110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伊為買受人

    ，由伊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伊與張○○已給付定金5萬

    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

    元，合計61萬元，後續款項則約定由伊洽定第一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草屯分行（下稱第一銀行）辦理420萬元之貸款

    支付。惟因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迄111年底接近完

    工交屋期限前，方告知第一銀行僅願核貸200萬元，致預定

    貸款不足差額達30%以上；另所興建的停車位數量與圖說不

    符；事後又將系爭房地出賣予第三人，已分別違反系爭契約

    第13條第1項、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項第2款、第12

    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及民法第359條之規定，伊已於112年

    3月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第2項、民法第256條、第3

    59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若

    認伊解除契約不合法，則依民法第252條請求酌減違約金至0

    後，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另系爭契約無法履

    行，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

    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

    萬元；併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取得

    使用執照之違約金7,32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墊

    高價金所生5%之稅金2萬2,500元，合計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2

    4萬9,820元(計算式：610,000＋610,000＋7,320＋22,500＝1,24

    9,820)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

    提出之書狀及到庭陳述略以：本件無法如數向第一銀行取得

    貸款，係因上訴人信用不佳，且無法覓得保證人所致，伊已

    通知上訴人應自行尋覓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惟上訴人未遵期

    辦理，因上訴人無法如數給付後續買賣價金，經伊催告後，

    已於111年2月1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

    沒收已給付之價金。另系爭建築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上記

    載停車空間係屬法定停車位，建商本可於公共空間自行增設

    停車位，並無違法。關於為方便上訴人向銀行貸款而墊高價

    金所生之5%稅金，因兩造尚未進入過戶程序，上訴人根本尚

    未給付，自無從請求伊返還。另伊係因疫情之不可歸責之原

    因，致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南投縣政府亦准予延長建築期限

    2年，上訴人請求伊給付遲延利息，要屬無據。至於伊事後

    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法定代理人之女曾怡綺，僅係借用其

    名義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貸款供伊週轉，

    並無一屋二賣之情事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過高之違約金13萬元，及自起

    狀繕本送達翌即1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

    付上訴人111萬9,820元，其中61萬元自伊解除契約翌日即11

    2年3月4日起，其餘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423-427頁)

　㈠上訴人之女張○○與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

    購買系爭房地，契約記載買賣總價525萬元。嗣於同年12月2

    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買受人為上訴人，由上訴人繼受

    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

　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10

    期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共計61萬元。

　㈢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

    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契

    約第20條約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20萬元

    整，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與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

    ）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

    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

    ，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甲方應

    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金

    融機構同意將約定之貸款金額撥付乙方。」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因疫情無法如期完工，

    延遲補償金會於交屋時補償，內容如原審卷㈠第59頁所示。

    系爭建築於111年8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於111年10月21日

    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

　㈤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向第一銀行代辦房屋貸款，該行通知核

    准貸款金額僅為200萬元，上訴人因此未完成辦理貸款。

　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

    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

    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見原審卷㈠第179-181頁)。被上

    訴人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0萬

    元及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

    ，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3-1

    85頁)。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以律師函，通知解除契約

    ，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於111年2月13

    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7-189頁)。

　㈦原審卷㈠第61-63頁、265-276頁係張○○與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

    間之LINE對話；原審卷㈠第277-290頁係上訴人與曾怡綺間之

    LINE對話。

　㈧兩造對於原證1至10、被證2至12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逾期付款，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

    ，依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

    元，是否有據？

　㈡上訴人主張本件貸款不足，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且差額逾3

    0%，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0條第2項第2 

    款、民法第256條解除買賣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 

    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請求返還61萬元是否有據？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

    第2項，依契約第27條第1項，或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並依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按61萬元、每日萬分之2計算，

    逾期60日之遲延利息7,320元，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一屋二賣，且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違反

    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民法第359條之規定

    ，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49條第3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

    條規定，請求給付61萬元，有無理由？

　㈤如上訴人解除契約不合法(被上訴人解除契約合法) ，上訴人

    可否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過高部分依民法第179 條

    請求返還？

　㈥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墊高價金之稅金2

    萬2,500元，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有逾期付款之事實：

　　⒈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以星墅過戶通知單通知上訴

      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

      ，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

      ；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

      0萬元，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契

      約，上訴人係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函；而被上訴人嗣

      於112年2月10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並沒收上訴人

      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3日收

      受等情，有繳款通知單、星墅過戶通知單及中華郵政掛號

      郵件收件回執、律師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75頁至第

      179頁至第1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第

      ㈥點）。次查，被上訴人另曾於111年6月22日寄發繳款通

      知單，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復於111年7月1日以

      LINE傳送代辦費通知書於上訴人，此有LINE對話截圖可佐

      （見原審卷㈠第282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

      證稱：代辦費部分被上訴人有寄掛號信給上訴人提醒要繳

      款，因為上訴人遲未繳款，我有用LINE通知，並提供代辦

      費通知的電子檔給上訴人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㈠第432

      頁）。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但書規定，代辦費

      由應被上訴人負擔，伊無給付義務等語。然查，系爭契約

      第24條第2項係規定：「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

      契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及各項附加稅捐由甲方負

      擔。但起造人為乙方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

      辦手續費由乙方負擔」。可知，依兩造之約定，就前開第

      2項本文所列稅費均由上訴人負擔，僅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規費及代辦費始由被上訴人負擔。參以證人曾怡綺證

      稱：伊通知上訴人繳納的代辦費用途是房屋契稅、印花稅

      、代書費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6頁），準此，被上訴人通

      知上訴人繳納之費用雖名曰房屋代辦費，實則屬契約24條

      第2項本文所列之稅賦，自應由上訴人負擔自明，上訴人

      主張前開費用，伊無負擔之義務，要屬無據。

　　⒊基上，上訴人確實有逾期付款及遲延給付契約第24條第2項

      所約定之各項稅費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前開逾期付款之事實，可歸責於上訴人：

　　⒈系爭契約第20條規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

      420萬元整，由甲方與乙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

      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

      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

      機構，自行辦理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利率

      外，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

      ，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乙方。二、

      前款由乙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其差

      額依下列各目處理：㈠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

      ：1、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以內部分，優先以信

      用貸款方式辦理。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

      者，甲乙雙方同意辦理解除契約。㈡可歸責於乙方時，差

      額部分，乙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甲方分期

      清償。如乙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甲方有權解除契約。

      」。又系爭買賣契約附件之代辦貸款委託書約定：「第3

      條：買方同意按照賣方指定之時間、地點備齊所需證件，

      協同賣方辦理有關貸款之一切手續，且如需覓保證人或需

      買方親自會同辦理時，應自接獲通知日起7日內辦妥，不

      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

      依違約論，買方自願依本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違約處罰

      之規定視同逾期未繳款論，該宗土地由賣方自行處理，亦

      不得要求賣方補貼任何費用，絕無異議（見原審卷第34頁

      、第50-51頁）。

　　⒉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請、詢問貸款金額之過程，經原

      法院函詢第一銀行，該行先於112年12月21日以一草屯字

      第001054號函覆以：有關上訴人洽談購買被上訴人坐落南

      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編號第C棟第4

      樓房屋貸款乙案，經查上訴人於本分行無存款及授信往來

      帳戶，故無核准貸款200萬元之情事（見原審卷㈠第119頁

      ）。嗣再以113年12月20日一草屯字第000084號函稱：一

      、有關上訴人於本行申請房屋貸款一案，本行鑑價金額為

      524萬9,075元，於本行授信貸放成數範圍內，可申請的貸

      款額度為390萬元。二、經借款人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

      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後，以本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

      財力確有不足，在不提供一般保證人的情況下，預計或可

      核貸額度約200萬元，但仍以最終有權人員審核為準，經

      電聯兩造雙方均表示同意暫緩申請，故本案件當時就已取

      消申請。三、本案最終因上訴人未提供一般保證人等相關

      財力證明文件亦未有其他表示，案件並未申請完成，故無

      法評估其最終核貸額度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9頁）。

　　⒊證人曾怡綺證稱：貸款是由我詢問客戶可以選擇合作金庫

      、第一銀行、臺中銀行三間銀行申請貸款，上訴人選擇向

      第一銀行申請貸款，承辦人是許○○。申辦貸款過程先請客

      戶繳交財力證明影本給銀行，銀行審核過程約需2週至3週

      ，確認可以貸款之後，銀行會聯繫客戶對保，整個過程大

      約落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無法獲得預期貸款金額420萬

      元是因為上訴人提供的財力證明無法通過銀行審核，銀行

      詢問是否可請上訴人提供其他存簿或請上訴人申請所得稅

      資料及財產清冊。第一銀行核准給上訴人的額度印象中是

      200萬元，銀行有說提供保證人的話可再提高貸款金額，

      我有告知上訴人，但上訴人不願意提供保證人。有詢問上

      訴人是否有其他往來的銀行可以做房屋貸款的業務，我不

      曉得上訴人有無去詢問。後來進到貸款的程序由被上訴人

      的會計與上訴人協商，有提供5個方案給上訴人。被證12

      是被上訴人群組，對話是我與會計的對話，下方的圖片就

      是被上訴人提供給上訴人的5種方案(即原審卷㈠第291頁)

      。上訴人沒有回覆，隔年就寄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除上

      訴人以外，全部共28戶都順利完成貸款並交屋入住等語（

      見原審卷㈠第433-434頁）。核與曾怡綺於111年11月8日傳

      送訊息與上訴人稱：「我們的代書詢問你有沒有常往來、

      有在配合的銀行呢？」、「那可否麻煩您跟您往來的銀行

      詢問看看房貸的事宜？或者請您有認識的業務跟我們公司

      小姐聯繫一下，因我們配合的銀行目前在審核的部分可能

      沒辦法幫您辦理」(見原審卷㈠第287頁）等情大致相符，

      堪可採信。足證，被上訴人確實有代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

      辦貸款，並於事後告知第一銀行無法承貸之事實。

　　⒋另證人即第一銀行之房貸經辦許○○證稱：我曾於111年底與

      上訴人電話聯繫，一開始先說房貸最高能提供的擔保品之

      價值，再來要看客戶的收入是否能夠償還貸款，依照本行

      授信的條件，去評估客戶的收入情形。第二通電話有跟上

      訴人提到貸款需要提供保證人，保證人部分是因為計算收

      入時無法達到放款條件。上訴人曾於113年間至第一銀行

      草屯分行詢問有關本件房屋買賣的貸款事宜，當時也有解

      釋銀行貸款審核會先審擔保品價值是否符合銀行鑑價及貸

      放金額價值，第二階段才是評估客戶收入。當收入不夠或

      聯徵紀錄不足時，會再請客戶提供其他收入資料或有利之

      保證人。要不要提供保證人一定要跟客戶本人聯絡，所以

      我有提到保證人，或者要提供其他收入資料。後續我有跟

      兩造聯絡，也有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電話有聯絡上訴

      人是否要提供保證人，上訴人說會再與建商聯絡。我們會

      以銀行系統的電腦程式計算支出收入所得比，依照他在金

      融機構的借款資料及本次借款金額去核算，包含客戶的借

      款信用及本次預計評估增貸之金額，如超過我們銀行的比

      例，我們就會以人工方式要求客戶提供其他沒有提供的收

      入證明，或是一般保證人。假設客戶無法提供其他收入及

      保證人，會先詢問借款人，這個金額不足客戶的貸款尾款

      ，所以要先跟客戶告知，建商這邊也會通知，但我兩邊都

      有強調尚未核准，請雙方去做溝通。依照銀行流程，會有

      鑑價、審核、對保、撥貸，鑑價到審核為止，約1至2週，

      我收到被上訴人提供之資料後，當時是委託埔里分行鑑價

      ，大約一週鑑價結果就回來了，再來就與上訴人聯絡，有

      先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建商已經有跟上訴人拿到收入

      資料，鑑價報告回來後我們才會跑授信，授信系統可以將

      客戶資料建檔後即可拿到客戶之聯徵資料，客戶欲貸金額

      即可在系統上填寫，我們不動產鑑價報告最高金額為新台

      幣3,936,806元整，但銀行會取整數390萬，以390萬元來

      申請，但還是要看評估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0-45頁），並

      有曾怡綺與第一銀行人員LINE對話內容可佐（見原審卷㈠

      第191頁），堪可採信。由上可知，依一般銀行作業流程

      ，第一銀行鑑定擔保物之價值評估最高可核貸之金額後，

      尚須依申請人所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

      用狀況，依該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得以放款之金額。而本

      件房地鑑價後，上訴人經第一銀行評估其財力後，預估可

      核貸額度僅有約200萬元，經第一銀行通知兩造後，暫緩

      申請，後續上訴人亦未再向第一銀行進行貸款申辦，應可

      認定。

　　⒌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原則上固然係由被上訴人代上訴

      人接洽貸款銀行辦理，然上訴人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之貸

      款條件時，亦得變更貸款之機構，自行辦理貸款。另代辦

      貸款委託書第3條亦規定，「如需覓得保證人，上訴人應

      自接獲通知日起七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

      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是上訴人就

      申辦貸款乙事，如有財力不足需增加保證人以提高貸款額

      度，自有補正之義務。茲本件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8日已

      告知第一銀行恐無法承貸，嗣後第一銀行承辦專員亦有告

      知無法貸得預估之金額420萬元，需另覓保證人。且被上

      訴人復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

      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

      。準此，系爭房地經鑑價、財力評估後，預估得貸款之金

      額僅約為200萬元，須提供保證人或其他財力證明，上訴

      人就此節已有知悉，依前揭規定，自有配合補正保證人以

      完成貸款申辦之義務，上訴人遲未補正，顯已違約。

　　⒍上訴人另主張伊財力及信用狀況沒有問題，曾以另筆坐落

      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向土地銀行申請貸款獲准

      等語，但依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該筆貸款之時間為98年

      5月間(見本院卷㈡第119頁)。而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辦

      理貸款的時間是110年間，相距12年以上，則上訴人於98

      年間的財力、信用狀況及核貸條件，自不可能與12年後的

      110年間相同。上訴人所舉12年前曾獲土地銀行核准貸款

      之事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其聲請向土地銀行調閱該

      次之核貸紀錄，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⒎基上，本件無法如數取得銀行貸款，確實係因上訴人無法

      配合提供保證人所致，故上訴人因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致

      最終無力給付後續價金及相關稅費，其遲延付款之事實，

      自可歸責於上訴人，堪以認定。

　㈢系爭契約已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　　

　　⒈系爭契約第10條規定：「甲方如逾期達5日仍未繳清期款或

      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自

      逾期起始日至繳清日）依每日萬分之2計算之遲延利息，

      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乙方，如逾期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並經乙方以存證信函

      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7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

      約之處罰規定處理。」另第27條第4項規定：「甲方違反

      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乙方得沒收依房地總價

      款百分之15（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15）計算之金額。但沒

      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甲乙雙方

      並得解除本契約。」是上訴人若有逾期付款之情事，且逾

      期達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

      息，經被上訴人書面催繳，送達7日內仍未繳款者，被上

      訴人即得解除買賣契約。　

　　⒉承前所述，被上訴人已於111年7月1日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

      費7萬元、同年12月6日通知繳納交屋尾款8萬元並應取得

      銀行貸款42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迄被上訴人於11

      2年2月10日發函(112年2月13日送達)解約，已逾2個月，

      合於前開所述解除契約之要件，是被上訴人抗辯其已依系

      爭契約第10條、第27條第4項，以上訴人逾期付款而解除

      契約，即屬有據。

　㈣上訴人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雖曾於112年2月15日以存證信函解除契約(見原審卷

      第77-79頁)，惟系爭契約既經被上訴人先於112年2月13日

      合法解除，上訴人已無解除契約之餘地。則上訴人以被上

      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一屋二賣、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

      等理由，主張解除契約，均不應准許。

　　⒉基上，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

      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

      給付之價金61萬元，即屬無據。

　㈤上訴人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

    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

      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民法第249條第3款定

      有明文。姑不論上訴人給付之61萬元當中，關於定金部分

      僅有5萬元，其餘則為簽約金、開工款及追加變更廁所費

      用(參不爭執事項第㈡點)，上訴人俱以定金要求全部返還

      ，已屬可議。況本件契約之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上訴人

      ，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據此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61萬元，自無理由。

　　⒉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

      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契約無法

      履行，被上訴人既無可歸責之事由，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

      ，亦屬無據。

　　⒊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

      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

      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固定有明文。惟上訴人迄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止，迄未具體指出被上訴人究竟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之何項規定。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有一屋二

      賣之行為，惟查：被上訴人雖將系爭房地於112年2月20日

      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曾怡綺(見原審卷㈠第481頁)，惟

      上開移轉登記之行為既發生在系爭契約於112年2月13日經

      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之後，則上訴人指控被上訴人一屋二賣

      ，即無由成立，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

      金，亦屬無據。

　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為無理由

    ：

　　證人曾怡綺證稱：本件實際買賣價金為480萬元，因原買方

    張○○頭期款不足，僅有60萬元，因此請求被上訴人用價金墊

    高方式，才會有合約上的525萬元，使貸款金額可達420萬元

    。自備部分即工程款30萬元由張○○分12期，每期2萬5,000元

    繳交，定金5萬元及簽約金25萬元，簽約時上訴人也有來現

    場，都有繳清。原審卷㈠第449頁所列5%之稅金負擔計算表，

    上開稅金2萬2,500元，是因客戶自備款不足，貸款墊高後，

    差額會列為被上訴人收入，被上訴人會被課稅，故約定差額

    稅金由上訴人繳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29頁）。參諸上開稅

    金負擔計算表記載「交屋只需繳付規費含墊高稅金暫收8萬

    元」，可知，墊高價款之稅金係於交屋時始應繳納，上訴人

    先前支付的61萬元當中，並未包含該筆稅金甚明，茲上訴人

    既尚未支付墊高價款之稅金，則其主張被上訴人應返還稅金

    2萬2,500元，自無理由。　　

　㈦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

      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此項核減，法院

      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且不論懲罰

      性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均有適用。至於當事

      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

      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

      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⒉查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約定違約金之上限為成交總價15%

      ，但金額超過已繳款者，以已繳款為限（見原審卷㈠第36

      、37頁），其性質既為確保債務之履行，而約定於買方違

      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約定經賣方解除契約後應支

      付之金錢，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屬債務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總額。而本件買賣契約之實際總價為480萬元，業據

      證人曾怡綺證述明確，以成交總價15%計算，違約金為72

      萬元（計算式：480萬×15%＝72萬）。本院審酌，上開金額

      已超過已繳價款61萬元，且兩造於110年12月25日變更上

      訴人為買受人，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解除契約，期

      間約1年1月，爰斟酌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之違約

      情節，及其他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目前資金利

      率水準等一切情狀，認以酌減按系爭契約總價10%即48萬

      元為宜，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⒊按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金

      ，經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賣

      人應返還之金額，屬不當得利性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大字第1353號裁定參照)。基上，被上訴人前已收取之買

      賣價金為61萬元，經扣除被上訴人可沒收之違約金額48萬

      元後，被上訴人收取之13萬元部分（計算式：61萬元－48

      萬元＝13萬元），即為不當得利。原審以上訴人依民法第1

      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3萬元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上訴，不在本

      院審理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㈧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遲

    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損害：

　　⒈按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109年10月30日之前開工，111

      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

      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如有逾前項期限未開工

      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

      之2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

      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達6

      0日。被上訴人固抗辯係因疫情等不可歸責之事由所致，

      惟其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無法如期完工時，已同意

      給付延遲補償金(參不爭執事項第㈣點)，則上訴人請求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以已繳價金61萬元，按日依萬分之2

      計算，60日之遲延利息合計為7,320元(計算式：610,000×

      0.0002×60＝7,320)。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

      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320元，及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

      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見本院卷第158頁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

    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

    給付之價金61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61萬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

    所生之稅金2萬2,500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過高

    之違約金48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其依系爭契約第

    13條2項，請求給付遲延利息7,320元，及按上開金額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關於7,320元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

    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部分，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另追加之

    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孫銘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洪圈圈  



訴訟代理人  張馨尹律師

            林亮宇律師

被 上訴 人  善得利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勝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8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32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含追加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關於請求被上訴人另外給付新臺幣(下同)61萬元部分，於第一審係依據民法第226條第1項為請求。上訴後，追加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為請求權基礎。因均係本於兩造所簽訂之買賣契約所生糾葛而為主張，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之女兒張○○與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2月21日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購買坐落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下稱系爭建築）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契約總價為525萬元，嗣於110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伊為買受人，由伊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伊與張○○已給付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合計61萬元，後續款項則約定由伊洽定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草屯分行（下稱第一銀行）辦理420萬元之貸款支付。惟因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迄111年底接近完工交屋期限前，方告知第一銀行僅願核貸200萬元，致預定貸款不足差額達30%以上；另所興建的停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事後又將系爭房地出賣予第三人，已分別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及民法第359條之規定，伊已於112年3月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第2項、民法第256條、第359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若認伊解除契約不合法，則依民法第252條請求酌減違約金至0後，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另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併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違約金7,32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墊高價金所生5%之稅金2萬2,500元，合計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24萬9,820元(計算式：610,000＋610,000＋7,320＋22,500＝1,249,820)等語。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惟據其於原審提出之書狀及到庭陳述略以：本件無法如數向第一銀行取得貸款，係因上訴人信用不佳，且無法覓得保證人所致，伊已通知上訴人應自行尋覓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惟上訴人未遵期辦理，因上訴人無法如數給付後續買賣價金，經伊催告後，已於111年2月13日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給付之價金。另系爭建築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上記載停車空間係屬法定停車位，建商本可於公共空間自行增設停車位，並無違法。關於為方便上訴人向銀行貸款而墊高價金所生之5%稅金，因兩造尚未進入過戶程序，上訴人根本尚未給付，自無從請求伊返還。另伊係因疫情之不可歸責之原因，致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南投縣政府亦准予延長建築期限2年，上訴人請求伊給付遲延利息，要屬無據。至於伊事後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法定代理人之女曾怡綺，僅係借用其名義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貸款供伊週轉，並無一屋二賣之情事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過高之違約金13萬元，及自起狀繕本送達翌即112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1萬9,820元，其中61萬元自伊解除契約翌日即112年3月4日起，其餘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423-427頁)

　㈠上訴人之女張○○與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購買系爭房地，契約記載買賣總價525萬元。嗣於同年12月25日，兩造與張○○合意變更買受人為上訴人，由上訴人繼受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

　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定金5萬元、簽約金25萬元、開工款10期25萬元、追加變更廁所費用6萬元，共計61萬元。

　㈢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契約第20條約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20萬元整，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與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之貸款金額撥付乙方。」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因疫情無法如期完工，延遲補償金會於交屋時補償，內容如原審卷㈠第59頁所示。系爭建築於111年8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於111年10月21日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

　㈤上訴人授權被上訴人向第一銀行代辦房屋貸款，該行通知核准貸款金額僅為200萬元，上訴人因此未完成辦理貸款。

　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見原審卷㈠第179-181頁)。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0萬元及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3-185頁)。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以律師函，通知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於111年2月13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㈠第187-189頁)。

　㈦原審卷㈠第61-63頁、265-276頁係張○○與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間之LINE對話；原審卷㈠第277-290頁係上訴人與曾怡綺間之LINE對話。

　㈧兩造對於原證1至10、被證2至12之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逾期付款，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之約定，依契約第27條第4項規定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金61萬元，是否有據？

　㈡上訴人主張本件貸款不足，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且差額逾30%，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2項第1款第2目、第20條第2項第2 款、民法第256條解除買賣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 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請求返還61萬元是否有據？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依契約第27條第1項，或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依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按61萬元、每日萬分之2計算，逾期60日之遲延利息7,320元，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一屋二賣，且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違反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民法第359條之規定，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49條第3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給付61萬元，有無理由？

　㈤如上訴人解除契約不合法(被上訴人解除契約合法) ，上訴人可否依民法第252條酌減違約金，過高部分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返還？

　㈥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墊高價金之稅金2萬2,500元，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有逾期付款之事實：

　　⒈查，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以星墅過戶通知單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2月15日辦理過戶，請於過戶前繳款420萬元，尾款於交屋後繳納8萬元，上訴人於111年12月8日收受；復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20萬元，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契約，上訴人係於111年12月28日收受該函；而被上訴人嗣於112年2月10日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並沒收上訴人已付價金61萬元作為違約金，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3日收受等情，有繳款通知單、星墅過戶通知單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律師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75頁至第179頁至第18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次查，被上訴人另曾於111年6月22日寄發繳款通知單，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復於111年7月1日以LINE傳送代辦費通知書於上訴人，此有LINE對話截圖可佐（見原審卷㈠第282頁），核與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曾怡綺證稱：代辦費部分被上訴人有寄掛號信給上訴人提醒要繳款，因為上訴人遲未繳款，我有用LINE通知，並提供代辦費通知的電子檔給上訴人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㈠第432頁）。

　　⒉上訴人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但書規定，代辦費由應被上訴人負擔，伊無給付義務等語。然查，系爭契約第24條第2項係規定：「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契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及各項附加稅捐由甲方負擔。但起造人為乙方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手續費由乙方負擔」。可知，依兩造之約定，就前開第2項本文所列稅費均由上訴人負擔，僅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費始由被上訴人負擔。參以證人曾怡綺證稱：伊通知上訴人繳納的代辦費用途是房屋契稅、印花稅、代書費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6頁），準此，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繳納之費用雖名曰房屋代辦費，實則屬契約24條第2項本文所列之稅賦，自應由上訴人負擔自明，上訴人主張前開費用，伊無負擔之義務，要屬無據。

　　⒊基上，上訴人確實有逾期付款及遲延給付契約第24條第2項所約定之各項稅費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前開逾期付款之事實，可歸責於上訴人：

　　⒈系爭契約第20條規定：「一、第7條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420萬元整，由甲方與乙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甲乙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惟甲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甲方之貸款條件時，甲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利率外，甲方應於乙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20日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乙方。二、前款由乙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其差額依下列各目處理：㈠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1、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以內部分，優先以信用貸款方式辦理。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30者，甲乙雙方同意辦理解除契約。㈡可歸責於乙方時，差額部分，乙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甲方分期清償。如乙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甲方有權解除契約。」。又系爭買賣契約附件之代辦貸款委託書約定：「第3條：買方同意按照賣方指定之時間、地點備齊所需證件，協同賣方辦理有關貸款之一切手續，且如需覓保證人或需買方親自會同辦理時，應自接獲通知日起7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買方自願依本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3條違約處罰之規定視同逾期未繳款論，該宗土地由賣方自行處理，亦不得要求賣方補貼任何費用，絕無異議（見原審卷第34頁、第50-51頁）。

　　⒉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請、詢問貸款金額之過程，經原法院函詢第一銀行，該行先於112年12月21日以一草屯字第001054號函覆以：有關上訴人洽談購買被上訴人坐落南投縣○里鎮○○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星墅」編號第C棟第4樓房屋貸款乙案，經查上訴人於本分行無存款及授信往來帳戶，故無核准貸款200萬元之情事（見原審卷㈠第119頁）。嗣再以113年12月20日一草屯字第000084號函稱：一、有關上訴人於本行申請房屋貸款一案，本行鑑價金額為524萬9,075元，於本行授信貸放成數範圍內，可申請的貸款額度為390萬元。二、經借款人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後，以本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財力確有不足，在不提供一般保證人的情況下，預計或可核貸額度約200萬元，但仍以最終有權人員審核為準，經電聯兩造雙方均表示同意暫緩申請，故本案件當時就已取消申請。三、本案最終因上訴人未提供一般保證人等相關財力證明文件亦未有其他表示，案件並未申請完成，故無法評估其最終核貸額度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9頁）。

　　⒊證人曾怡綺證稱：貸款是由我詢問客戶可以選擇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臺中銀行三間銀行申請貸款，上訴人選擇向第一銀行申請貸款，承辦人是許○○。申辦貸款過程先請客戶繳交財力證明影本給銀行，銀行審核過程約需2週至3週，確認可以貸款之後，銀行會聯繫客戶對保，整個過程大約落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無法獲得預期貸款金額420萬元是因為上訴人提供的財力證明無法通過銀行審核，銀行詢問是否可請上訴人提供其他存簿或請上訴人申請所得稅資料及財產清冊。第一銀行核准給上訴人的額度印象中是200萬元，銀行有說提供保證人的話可再提高貸款金額，我有告知上訴人，但上訴人不願意提供保證人。有詢問上訴人是否有其他往來的銀行可以做房屋貸款的業務，我不曉得上訴人有無去詢問。後來進到貸款的程序由被上訴人的會計與上訴人協商，有提供5個方案給上訴人。被證12是被上訴人群組，對話是我與會計的對話，下方的圖片就是被上訴人提供給上訴人的5種方案(即原審卷㈠第291頁)。上訴人沒有回覆，隔年就寄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除上訴人以外，全部共28戶都順利完成貸款並交屋入住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3-434頁）。核與曾怡綺於111年11月8日傳送訊息與上訴人稱：「我們的代書詢問你有沒有常往來、有在配合的銀行呢？」、「那可否麻煩您跟您往來的銀行詢問看看房貸的事宜？或者請您有認識的業務跟我們公司小姐聯繫一下，因我們配合的銀行目前在審核的部分可能沒辦法幫您辦理」(見原審卷㈠第287頁）等情大致相符，堪可採信。足證，被上訴人確實有代上訴人向第一銀行申辦貸款，並於事後告知第一銀行無法承貸之事實。

　　⒋另證人即第一銀行之房貸經辦許○○證稱：我曾於111年底與上訴人電話聯繫，一開始先說房貸最高能提供的擔保品之價值，再來要看客戶的收入是否能夠償還貸款，依照本行授信的條件，去評估客戶的收入情形。第二通電話有跟上訴人提到貸款需要提供保證人，保證人部分是因為計算收入時無法達到放款條件。上訴人曾於113年間至第一銀行草屯分行詢問有關本件房屋買賣的貸款事宜，當時也有解釋銀行貸款審核會先審擔保品價值是否符合銀行鑑價及貸放金額價值，第二階段才是評估客戶收入。當收入不夠或聯徵紀錄不足時，會再請客戶提供其他收入資料或有利之保證人。要不要提供保證人一定要跟客戶本人聯絡，所以我有提到保證人，或者要提供其他收入資料。後續我有跟兩造聯絡，也有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電話有聯絡上訴人是否要提供保證人，上訴人說會再與建商聯絡。我們會以銀行系統的電腦程式計算支出收入所得比，依照他在金融機構的借款資料及本次借款金額去核算，包含客戶的借款信用及本次預計評估增貸之金額，如超過我們銀行的比例，我們就會以人工方式要求客戶提供其他沒有提供的收入證明，或是一般保證人。假設客戶無法提供其他收入及保證人，會先詢問借款人，這個金額不足客戶的貸款尾款，所以要先跟客戶告知，建商這邊也會通知，但我兩邊都有強調尚未核准，請雙方去做溝通。依照銀行流程，會有鑑價、審核、對保、撥貸，鑑價到審核為止，約1至2週，我收到被上訴人提供之資料後，當時是委託埔里分行鑑價，大約一週鑑價結果就回來了，再來就與上訴人聯絡，有先寄申請書給上訴人填寫，建商已經有跟上訴人拿到收入資料，鑑價報告回來後我們才會跑授信，授信系統可以將客戶資料建檔後即可拿到客戶之聯徵資料，客戶欲貸金額即可在系統上填寫，我們不動產鑑價報告最高金額為新台幣3,936,806元整，但銀行會取整數390萬，以390萬元來申請，但還是要看評估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0-45頁），並有曾怡綺與第一銀行人員LINE對話內容可佐（見原審卷㈠第191頁），堪可採信。由上可知，依一般銀行作業流程，第一銀行鑑定擔保物之價值評估最高可核貸之金額後，尚須依申請人所提供財力證明資料及調閱金融機構聯徵信用狀況，依該行授信審核概算評估得以放款之金額。而本件房地鑑價後，上訴人經第一銀行評估其財力後，預估可核貸額度僅有約200萬元，經第一銀行通知兩造後，暫緩申請，後續上訴人亦未再向第一銀行進行貸款申辦，應可認定。

　　⒌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原則上固然係由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接洽貸款銀行辦理，然上訴人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之貸款條件時，亦得變更貸款之機構，自行辦理貸款。另代辦貸款委託書第3條亦規定，「如需覓得保證人，上訴人應自接獲通知日起七日內辦妥，不得藉故拖延拒辦或印信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逾期即依違約論」，是上訴人就申辦貸款乙事，如有財力不足需增加保證人以提高貸款額度，自有補正之義務。茲本件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8日已告知第一銀行恐無法承貸，嗣後第一銀行承辦專員亦有告知無法貸得預估之金額420萬元，需另覓保證人。且被上訴人復於111年12月21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繳清價款並於15日內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否則將解除系爭契約。準此，系爭房地經鑑價、財力評估後，預估得貸款之金額僅約為200萬元，須提供保證人或其他財力證明，上訴人就此節已有知悉，依前揭規定，自有配合補正保證人以完成貸款申辦之義務，上訴人遲未補正，顯已違約。

　　⒍上訴人另主張伊財力及信用狀況沒有問題，曾以另筆坐落臺中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向土地銀行申請貸款獲准等語，但依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該筆貸款之時間為98年5月間(見本院卷㈡第119頁)。而本件上訴人向第一銀行辦理貸款的時間是110年間，相距12年以上，則上訴人於98年間的財力、信用狀況及核貸條件，自不可能與12年後的110年間相同。上訴人所舉12年前曾獲土地銀行核准貸款之事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其聲請向土地銀行調閱該次之核貸紀錄，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⒎基上，本件無法如數取得銀行貸款，確實係因上訴人無法配合提供保證人所致，故上訴人因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致最終無力給付後續價金及相關稅費，其遲延付款之事實，自可歸責於上訴人，堪以認定。

　㈢系爭契約已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　　

　　⒈系爭契約第10條規定：「甲方如逾期達5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部分（自逾期起始日至繳清日）依每日萬分之2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乙方，如逾期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並經乙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7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另第27條第4項規定：「甲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乙方得沒收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15（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15）計算之金額。但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甲乙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是上訴人若有逾期付款之情事，且逾期達2個月、或於使用執照核發後1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被上訴人書面催繳，送達7日內仍未繳款者，被上訴人即得解除買賣契約。　

　　⒉承前所述，被上訴人已於111年7月1日通知上訴人繳納代辦費7萬元、同年12月6日通知繳納交屋尾款8萬元並應取得銀行貸款420萬元(參不爭執事項第㈥點)，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發函(112年2月13日送達)解約，已逾2個月，合於前開所述解除契約之要件，是被上訴人抗辯其已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7條第4項，以上訴人逾期付款而解除契約，即屬有據。

　㈣上訴人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雖曾於112年2月15日以存證信函解除契約(見原審卷第77-79頁)，惟系爭契約既經被上訴人先於112年2月13日合法解除，上訴人已無解除契約之餘地。則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逾期取得使用執照、一屋二賣、車位數量與圖說不符等理由，主張解除契約，均不應准許。

　　⒉基上，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即屬無據。

　㈤上訴人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226條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民法第249條第3款定有明文。姑不論上訴人給付之61萬元當中，關於定金部分僅有5萬元，其餘則為簽約金、開工款及追加變更廁所費用(參不爭執事項第㈡點)，上訴人俱以定金要求全部返還，已屬可議。況本件契約之無法履行，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並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返還61萬元，自無理由。

　　⒉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契約無法履行，被上訴人既無可歸責之事由，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

　　⒊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固定有明文。惟上訴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迄未具體指出被上訴人究竟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何項規定。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有一屋二賣之行為，惟查：被上訴人雖將系爭房地於112年2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曾怡綺(見原審卷㈠第481頁)，惟上開移轉登記之行為既發生在系爭契約於112年2月13日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之後，則上訴人指控被上訴人一屋二賣，即無由成立，其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屬無據。

　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為無理由：

　　證人曾怡綺證稱：本件實際買賣價金為480萬元，因原買方張○○頭期款不足，僅有60萬元，因此請求被上訴人用價金墊高方式，才會有合約上的525萬元，使貸款金額可達420萬元。自備部分即工程款30萬元由張○○分12期，每期2萬5,000元繳交，定金5萬元及簽約金25萬元，簽約時上訴人也有來現場，都有繳清。原審卷㈠第449頁所列5%之稅金負擔計算表，上開稅金2萬2,500元，是因客戶自備款不足，貸款墊高後，差額會列為被上訴人收入，被上訴人會被課稅，故約定差額稅金由上訴人繳納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29頁）。參諸上開稅金負擔計算表記載「交屋只需繳付規費含墊高稅金暫收8萬元」，可知，墊高價款之稅金係於交屋時始應繳納，上訴人先前支付的61萬元當中，並未包含該筆稅金甚明，茲上訴人既尚未支付墊高價款之稅金，則其主張被上訴人應返還稅金2萬2,500元，自無理由。　　

　㈦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且不論懲罰性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均有適用。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⒉查系爭契約第27條第4項約定違約金之上限為成交總價15%，但金額超過已繳款者，以已繳款為限（見原審卷㈠第36、37頁），其性質既為確保債務之履行，而約定於買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約定經賣方解除契約後應支付之金錢，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屬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總額。而本件買賣契約之實際總價為480萬元，業據證人曾怡綺證述明確，以成交總價15%計算，違約金為72萬元（計算式：480萬×15%＝72萬）。本院審酌，上開金額已超過已繳價款61萬元，且兩造於110年12月25日變更上訴人為買受人，迄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解除契約，期間約1年1月，爰斟酌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之違約情節，及其他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目前資金利率水準等一切情狀，認以酌減按系爭契約總價10%即48萬元為宜，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⒊按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金，經法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賣人應返還之金額，屬不當得利性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353號裁定參照)。基上，被上訴人前已收取之買賣價金為61萬元，經扣除被上訴人可沒收之違約金額48萬元後，被上訴人收取之13萬元部分（計算式：61萬元－48萬元＝13萬元），即為不當得利。原審以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3萬元不當得利為有理由，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㈧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損害：

　　⒈按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109年10月30日之前開工，1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如有逾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2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系爭契約第13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逾期達60日。被上訴人固抗辯係因疫情等不可歸責之事由所致，惟其於111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無法如期完工時，已同意給付延遲補償金(參不爭執事項第㈣點)，則上訴人請求遲延利息，自屬有據。以已繳價金61萬元，按日依萬分之2計算，60日之遲延利息合計為7,320元(計算式：610,000×0.0002×60＝7,320)。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320元，及自民事準備二暨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9日(見本院卷第158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基於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3項、民法第25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61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61萬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墊高價金所生之稅金2萬2,500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過高之違約金48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至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2項，請求給付遲延利息7,320元，及按上開金額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關於7,320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及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1萬元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另追加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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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廖欣儀

　　　　　　　　　　　　　　　　　　法　官 高英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孫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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